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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程序以英文製作，如若中英文版本出現差異或不一致，應以英文版本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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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遠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2516）
（「本公司」）

股東提議推選個別人士為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之程序

本公司就股東提議推選個別人士為董事採納正式、經審慎考慮並具透明度之
程序。以下程序受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、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(1961年第
3號法例，經綜合及修訂)，以及適用之法規及規則所規限：

• 如個別股東（該股東被確定可以出席就處理委任或選舉董事而召開之股東
大會並於會上表決）擬提議推選個別人士（該名股東本人除外）於該大會上
選舉為董事，彼可將書面通知送交本公司公司秘書，地址為本公司於71 
Fort Street, PO Box 500, George Town, Grand Cayman, KY1-1106, Cayman Islands
之註冊辦事處或本公司於中國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區長城街22號杭州跨境
電子商務產業園201室之中國總部。

• 為確保本公司就提議推選董事知會所有股東，書面通知須列明(i)該股東擬
提議推選個別人士選舉為董事之意向，及(ii)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51(2)條所規定及供本公司作出公佈之該
名獲提名候選人個人資料，以及該有關個人資料須由該名作出提議推選
之股東簽署並列明該名獲提議推選之候選人願意參選為董事之意向。

• 供股東遞交上述通知之期限須最少為七(7)天，而遞交該通知之期限須由
就委任董事進行之選舉而召開之股東大會之通告寄發日期翌日起，直至
不遲於該股東大會日期前七(7)天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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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若於股東大會通告刊發後收到股東遞交上述通知，本公司將須於股東大
會舉行前，根據上市規則第13.51(2)條之規定就披露有關獲提議推選董事
候選人個人資料，發出公告或補充通函。

股東對上述程序如有疑問，可致函公司秘書（地址為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
時代廣場二座31樓）。

日期：2023年12月1日


